CCPR/C/123/D/2250/2013
CCPR/C/123/D/2250/2013
	[bookmark: _GoBack]
	聯 合 國
	CCPR/C/123/D/2250/2013

	
[image: _unlogo]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Distr.: General
31 August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權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通過的關於
第2250/2013號來文的意見[footnoteRef:2]*，[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会议(2018年7月2日至27日)通过。]  [3: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尔、亚兹·本·阿舒尔、伊力泽·布兰茨·克里斯、萨拉·克利夫兰、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赫里斯托夫·海恩斯、巴马里安·科伊塔、马西娅·V.J.·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毛罗·波利蒂、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沙尼和马戈·瓦特瓦尔。] 

	提交人：
	Oleksii Katashynskyi (由律師Sergiy Zayets代理)

	據稱受害人：
	Oleksii Katashynskyi

	所涉締約國：
	烏克蘭

	來文日期：
	2013年3月19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97條作出的決定，已於2013年6月10日轉交締約國(未以檔形式印發)

	意見的通過日期：
	2018年7月25日

	事由：
	侵犯參與公共事務和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的被選舉權利和機會

	程式性問題：
	用盡國內補救辦法；證明屬實

	實質性問題：
	政治活動；參與公共事務；投票和選舉；公正審理

	《公約》條款：
	第二條、第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二條





1.	來文提交人Oleksii Katashynskyi, 烏克蘭國民，生於1967年。他聲稱是烏克蘭侵犯其根據《公約》第二條、第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規定權利的受害者。《任擇議定書》於1991年10月25日對締約國生效。提交人由律師代理。
		提交人陳述的事實
2.1	2010年10月，提交人作為塞瓦斯托波爾市議會議員候選人，參加了克裡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議會人民代表選舉的第17號單一席位選區的競選(地方選舉)。烏克蘭舉行選舉的程式受《克裡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議會人民代表、地方理事會以及村長、鄉長和市長選舉法》(《選舉法》)的制約。[footnoteRef:4] 第17號選區由塞瓦斯托波爾的加加林斯基區五個投票站組成。提交人稱，因為其中一個投票站選票丟失，他被剝奪了被選舉的權利，而他在這次選舉中贏得了多數票。 [4: 		尽管根据《选举法》条款规定，选举委员会通常为三级制，但由于行政安排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地位，塞瓦斯托波尔和乌克兰另外几个地区的选举委员会是四级制。选举委员会第四级的产生是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区选举委员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选举委员会之间存在地区选举委员会责任的分离，根据《选举法》，二者都具有地区选举委员会地位。因此，选举委员会按四个层次进行选举：(1) 投票站选举委员会，直接组织投票程序，并在投票站计算选票；(2) 塞瓦斯托波尔区选举委员会，根据从投票站选举委员会收到的数据确定该地区每个选区的选举结果；它们还被赋予某些对投票站选举委员会进行监督的职能(就本来文的情况而言，相关的地区选举委员会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加加林斯基区选举委员会)；(3) 塞瓦斯托波尔市选举委员会，根据从各区选举委员会收到的数据确定选举结果，并公布被视为当选的候选人姓名；(4)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对选举事务负有总体责任。] 

2.2	提交人稱，根據2010年10月31日的投票結果，因其他候選人獲得的票數不多，他的主要對手是G.先生。根據投票站選舉委員會的記錄，選民的投票結果如下所示。提交人在第02076號投票站獲得的票數最多。
	投票站號碼
	Katashynskyi O.O.
(票數)
	G, S.A.
(票數)
	多數贊成
Katashynskyi O.O.，票(+/-)

	
	
	
	

	02074
	142
	175
	-33

	02075
	131
	108
	+23

	02076
	209
	150
	+59

	02077
	99
	131
	-32

	02183
	0
	2
	-2

		共計
	581
	566
	+15



2.3	2010年11月1日至2日，投票站選舉委員會計票並起草報告後將報告和其他與選舉有關的文件一併轉交給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在11月3日接到檔後，決定對第02075、02076和02077號投票站的投票重新計票。在重新計票當天，確認來自第02076號投票站的與選舉有關的文件丟失。有關第02076號投票站檔丟失的資訊由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提交給檢察官辦公室。提交人指出，沒有進行有效的調查。
2.4	重新計票期間，確認第02075和第02077號投票站選舉委員會報告的投票結果無誤。
[bookmark: _Hlk529958821]2.5	2010年11月4日，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宣佈第02076號投票站的投票無效(未下令重新選舉)，原因是無法重新計票並核實相關投票站選舉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報告(投票紀錄)。當天起草了關於選舉結果的報告；根據該報告，G.先生獲得416票，而提交人則獲得372票。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的所計票數中被扣除第02076號投票站的選舉結果扣除，這就使提交人比其對手G.先生少得44票。上述報告已轉交給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以確定最終選舉結果。
2.6	2010年11月5日，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起草了關於第17號選區選舉結果的報告，並宣佈G.先生當選為塞瓦斯托波爾市議會議員。
2.7	在未指明的某個日期，提交人對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2010年11月3日(關於重新計票)和2010年11月4日(關於宣告第02076號投票站結果無效)的決定向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在2010年11月6日撤銷了這兩項受到質疑的決定，得出結論認為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未能確保第02076號投票站選舉檔完整性。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在2010年11月8日維持了初審法院的裁決。
2.8	2010年11月6日，提交人對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2010年11月4日(關於選舉結果)的決定向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提起上訴。他請求宣告選舉結果報告無效，並援引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2010年11月6日支持該請求的裁決。2010年11月8日，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宣告選舉結果無效。
2.9	2010年11月7日，提交人就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2010年11月5日(關於第17號選區選舉結果)的決定向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提起上訴。2010年11月10日，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撤銷了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確認G.先生在第17號選區當選為塞瓦斯托波爾市議會議員的決定。
2.10  2010年11月10日，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根據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2010年11月6日和8日的裁決起草了一份有關計票的新報告，該報告實際上確認提交人在第17號選區贏得多數選票。當日，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也廢除了其2010年11月3日(關於重新計票)和2010年11月4日(關於選舉結果)的決定。
2.11  2010年11月12日，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根據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提出的上訴，[footnoteRef:5] 撤銷了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2010年11月8日的裁決(見上文第2.9段)。同一天，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還撤銷了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2010年11月10日的裁決(見上文第2.10段)。 [5: 		加加林斯基区选举委员会对塞瓦斯托波尔巡回行政法院2010年11月8日的裁决提出上诉的理由不明。] 

2.12  2010年11月15日，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嘗試向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提交關於2010年11月10日投票計數的新報告，但後者拒絕接受。同一天，提交人就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的行動(不作為)向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提出申訴，2010年11月20日，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駁回提交人的申訴，認為選舉結果已於2010年11月9日公佈，並且選舉已經結束，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沒有理由接受關於計票的新報告。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於2010年11月24日維持了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的裁決。
2.13  提交人指出，締約國法律不允許就選舉相關事項向最高上訴法院上訴，因此他已用盡所有可用的國內補救辦法。
		申訴
3.1	提交人稱，這些不合理的限制侵犯了他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所保障的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在普遍和平等的、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證選舉人意志自由表達的、真正定期的選舉中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footnoteRef:6] 他補充說，本來文的關鍵問題不是重新計票多麼武斷，而是主管機構即便在國內一級已認定侵權之後仍拒不就侵權情況提供有效補救這一情況是否合法的問題。[footnoteRef:7] [6: 		提交人援引欧洲人权法院2008年2月7日对Kovach诉乌克兰(申请编号：39424/02)案的裁决。虽然此案适用的是另一项选举法(议会选举)的条款规定，但提交人指出，该法律的比照条款重复了《选举法》(地方选举)的条款。]  [7: 		提交人援引欧洲人权法院2010年9月30日对Kerimova诉阿塞拜疆(申请编号：20799/06)一案的裁决。] 

3.2	提交人還指稱《公約》第二條遭到違反，他的論點是，他被剝奪了在國內一級進行法律辯護的有效手段，因為締約國法院援引選舉已經結束，拒絕審查他對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案情實質提出的申訴。此外，儘管提交人在選舉結果尚未確定的時候就對與選舉有關的決定提出異議，他無法跟上這個過程；在他對一項決定提出申訴的時候，另一項與受到質疑的決定直接相關的決定即被採納。此外，確認G.先生為塞瓦斯托波爾市議會當選議員的決定實際上中止了選舉，使提交人無法對該項決定提出異議。
3.3	提交人還指稱他根據《公約》第十四條保障享有的權利遭到侵犯。他援引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2010年11月24日的裁決(本來文中的最後裁決)，根據這項裁決，除關於第02076號投票站重新計票和選舉無效的決定外，締約國法院還認為法院無權審查提交人關於選舉委員會所作決定的申訴，法院認為解決所有與選舉有關的爭端完全屬於選舉委員會的許可權，法院對這種許可權如何執行無權干涉。提交人補充說，選舉委員會並不具備司法機構的特徵，而締約國的法律規定，與選舉有關的爭端應通過司法途徑予以審查。
		締約國關於可否受理和案情實質的意見
4.1.	2013年12月26日，締約國就可否受理來文和案情實質提交了意見。關於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締約國認為沒有必要分析Kerimova訴亞塞拜然一案，因為該案涉及的是另一締約國，其立法不同。關於Kovach訴烏克蘭一案，歐洲人權法院認為2001年《議會選舉法》第70條和第72條相互衝突，違反《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1號議定書》第3條，造成有關機構在提交人的權利方面的干預缺乏正當目的。在本案中，適用了《克裡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議會人民代表、地方理事會以及村長、鄉長和市長選舉法》(《選舉法》)，因此Kovach訴烏克蘭一案並不相關。
4.2	締約國同意提交人在來文中提供的事實，特別是2010年11月6日，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一審法院)廢除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2010年11月3日關於02076號投票站重新計票和2010年11月4日關於第02076號投票站選舉結果無效的決定。法院還確認，區選舉委員會未能確保與選舉相關檔的完整性。
4.3	此外，2010年11月12日，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駁回提交人關於加加林斯基區選舉委員會行動和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關於投票結果、選舉結果記錄書的起草、關於選舉結果的決定的通過和對這些結果的核可)決定的申訴， 理由首先是，兩個委員會在接受後來受到質疑的決定之時，並不知道也無法知曉2010年11月6日一審法院的判決；其次，關於選舉結果的通告/報告只載列了算術資料，不能成為訴求的主題。選舉委員會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檔和事實做出決定。在做出決定時，沒有發現侵權。
4.4	烏克蘭法律規定，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對選舉委員會的行動提出上訴：通過司法系統；以及通過上級選舉委員會。根據《選舉法》第85條的規定，對選舉委員會的行動或不作為提出訴求可以向上級選舉委員會或向法院提出上訴。也可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訴選舉委員會不作為。根據國家法律規定，不必同時用盡兩種辦法。但在本案中，提交人應可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因為法官在其裁決中直接表示，正確起草有關選舉結果的記錄書(報告)問題超出其職權範圍，這完全屬於選舉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4.5	根據上述情況，按照《公約》第二條的規定，提交人尚未用盡締約國提供的所有可用國內補救辦法。締約國還認為，國家法官在國家立法範圍內行事，沒有違反《公約》第十四條。最後，國家有關機構沒有違反《公約》第二十五條。
		提交人對締約國意見的評論
5.1	提交人在其2014年5月28日的評論意見中指出，正如締約國所正確解釋的，可以兩種平行方式對選舉委員會的行動、不作為和決定提出異議：法院或上級委員會。他強調指出，國內立法並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法院的許可權而偏向選舉委員會，因為這兩個途徑具有同等價值。儘管締約國稱，國內法院無權審理與選舉有關的爭端，但法院並未拒絕審理該項申訴，也沒有認定其不可受理；法院還就案情實質做出了一項裁決。如果法院沒有管轄權，則其不應對訴求加以審理或應中止審理該案。此外，《克裡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議會人民代表、地方理事會以及村長、鄉長和市長選舉法》第85條第11款規定，接受申訴的法院應立即向相關選舉委員會和上級選舉委員會通報所提出的法律異議和法院做出的裁決。由於提交人的某些申訴涉及塞瓦斯托波爾市選舉委員會的行動，法院通知了中央選舉委員會。此外，根據所述法律第85條第12款的規定，如果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關於類似訴訟程式的通知，選舉委員會應在收到法院通知後一天之內不加審理即將申訴退回，並說明退回的原因。這樣便可避免平行上訴，法律規定申訴人可以選擇補救辦法之一。因此，對選舉方面的爭端進行司法補救似乎是優先事項，而非將申訴向選舉委員會提交。
5.2	因此，提交人至少用盡一項可用補救辦法即可，他通過向法院上訴做到了這一點。因此，他認為他已用盡可用國內補救辦法，其來文應予受理。
5.3	關於來文的案情實質，歐洲人權法院審理Kovach訴烏克蘭案和Kerimova 訴亞塞拜然案所涉情況與提交人的情況類似。在Kovach訴烏克蘭一案中所適用的國內選舉法與本案所涉法律相似。儘管Kovach訴烏克蘭一案涉及的是議會選舉，而本來文所涉案件事關地方政府選舉，這兩類選舉受兩種不同法律的規範，但有關申訴性質的條款規定相似。在這方面，締約國沒有解釋法律內容(特別是《議會選舉法》第70條和第72條之間以及《選舉法》第73條和第75條之間)的差異，沒有解釋哪一項可以證明有理由差別適用，也沒有解釋為什麼這種差別在本來文中是重要的。提交人認為，本來文並不涉及候選人的甄選標準，而是審查投票結果的方式。與Kovach訴烏克蘭案不同的是，他能夠在國家一級證實這種審查是錯誤的。本來文中的主要問題是，有關機構的行為和規範性條例是否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關於審查投票事實結果的義務的要求，而這項義務的真確性是已經得到證明的。
5.4	提交人還質疑締約國的論點，即締約國認為委員會在做出隨後受到質疑的決定時不知道發生侵權。提交人申明，無論有關機構是否有意違反此類標準，締約國都應尊重《公約》所確定的標準。締約國必須從獲悉侵權之時起就予以排除。從這個意義上講，選舉委員會成員不知曉法院裁決也許可以免除他們對侵權的個人責任，但並不免除其一旦知曉即應糾正侵權的責任。
5.5	提交人指出，法院在選舉委員會參與的情況下公佈了裁決，包括強制要求告知上級選舉委員會；因此委員會是知曉這些錯誤的。此外，法院判定違反《選舉法》事實的裁決是在選舉進程尚未結束時發佈的；因此，侵權情況本可以得到有效補救。提交人稱，本來文所指違反《公約》的情況在於這一事實：儘管他贏得多數票，卻沒有確認他為塞瓦斯托波爾市議會當選議員，因而也就是不讓他參與公共事務。締約國沒有提出任何論點說明這個情況聯繫《公約》第二十五條看是正當的。提交人重申，他根據《公約》第二條、第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應享有的權利受到侵犯。
		委員會需審理的問題和議事情況
		審議可否受理
6.1	在審議來文所載的任何申訴之前，委員會必須根據其議事規則第93條，決定該來文是否符合《任擇議定書》規定的受理條件。
6.2	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2款(子)項的要求，委員會已確定同一事項不在另一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式的審查之中。
6.3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稱，提交人沒有用盡一切有效的國內補救辦法，因為他沒有就違反《公約》第二十五條的情況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上訴。但委員會認為，無可爭議的是，提交人的確向塞瓦斯托波爾巡迴行政法院提出申訴，並隨後向塞瓦斯托波爾行政上訴法院提出上訴。締約國沒有確定可以預料提交人可以采的其他合理可用的補救辦法。因此，委員會認為，已經符合《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2款(醜)項的要求。
6.4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指出，締約國違反了《公約》第二條規定的義務，因為儘管已在國家一級確定違反《選舉法》的情況，但提交人仍不能得到解決侵權後果的有效辦法。委員會回顧其判例，即：《公約》第二條規定的是締約國的一般性義務，在單獨引用時並不引致根據《任擇議定書》提交的來文中的訴求。[footnoteRef:8] 然而，委員會認為，應結合《公約》第二十五條審議提交人根據第二條第3款提出的訴求。因此，委員會認為這些訴求可予受理。 [8: 		见Castañeda诉墨西哥(CCPR/C/108/D/2202/2012)，A.P.诉乌克兰(CCPR/C/105/D/1834/2008)， 第8.5段和Basso诉乌拉圭(CCPR/C/100/D/1887/2009)，第9.4段。] 

6.5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稱，他根據《公約》第十四條在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的權利受到侵犯，因為除就第02076號投票站重新計票和取消選舉結果做出決定外，締約國法院宣佈無權審議提交人對選舉委員會所作決定提出的申訴，並判定解決所有與選舉有關的爭端是選舉委員會的許可權。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的論點，認為提交人應該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因為法院認為，正確地解決選舉結果問題超出其許可權範圍，完全屬於選舉委員會的許可權。但委員會指出，締約國沒有對提交人的訴求予以反駁，而締約國的法律規定可以利用兩種途徑對選舉委員會的行動提出上訴(提交上級選舉委員會或通過司法審查)，並不要求同時尋求這兩種途徑。因此，委員會宣佈，為可否受理的目的，提交人根據《公約》第十四條提出的申訴得到充分證實。
6.6	委員會指出，提交人稱，他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參與公共事務和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被選舉的權利遭到侵犯。委員會認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充分證實了他根據《公約》第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與第二條第3款一併解讀)提出的申訴，因此著手審議案情實質。
		審議案情實質
7.1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1款，參照當事方提交的所有資料審議了來文。
7.2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稱，選舉情況是，選舉委員會決定不採納一個投票站的投票結果，因為該投票站的記錄遺失，而締約國沒有補救隨後侵犯其權利的問題，構成違反《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行為。委員會回顧指出，應該成立獨立選舉機構來監督選舉程式，並確保選舉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符合與《公約》相一致的既定法律。應該保障投票箱的安全。應對投票和點票過程進行獨立審查，並提供司法審查或其他同等程式，使選舉人對選票的安全性和計票有信心。[footnoteRef:9] 委會注意到，第02076號投票站投票結果作廢，但沒有下令重新選舉，或採取其他行動來補救與選舉有關的文件遺失這一事實，直接造成宣佈G.先生而非提交人為成功的候選人。委員會注意到，初審法院推翻了選舉委員會的決定，而上訴法院隨後撤銷了這一裁決。委員會還注意到，雖然提交人質疑與選舉有關的決定時選舉結果尚未確定，但幾乎在同一時段做出了若干相關決定。雖然委員會承認與選舉有關的決定受到質疑時採用快速程式是正當的，但委員會也注意到提交人解釋說，他無法有效地提出更新的申訴，因為在他對一項決定提出申訴時，又在做出與受到質疑的選舉直接相關的其它決定。此外，確認G.先生當選為議員的決定實際上終止了選舉，使提交人無法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沒有對提交人報告的法院裁決相關事實提出異議，包括承認未能確保選舉檔的完整性。因此，就提交人案件的情況而言，委員會認為，完全廢除第02076號投票站的投票結果而不下令重新計票的決定是任意的。加之後來無法獲得有效的司法審查，這一決定造成過度而不合理地限制了提交人根據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第二條第3款一併解讀)應享有的權利。鑒於上述情況，並鑒於提交給委員會的材料，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締約國對侵犯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公約》第二條第3款一併解讀)應享有的權利負有責任。 [9: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参与公共事务和投票权利的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20段。] 

7.3	委員會認定存在違反《公約》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公約》第二條第3款一併解讀)的情況，不再另行審議提交人根據《公約》第十四條提出的申訴。
8.	委員會依《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規定行事，認為現有事實顯示存在侵犯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第二條第3款一併解讀)應享有的權利。
9.	根據《公約》第二條第三款(甲)項，締約國有義務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補救辦法。這要求締約國向《公約》權利遭侵犯的個人做出充分補償。在本案中，締約國有義務，除其他外，向提交人提供適當的賠償和令人滿意的適當措施，包括償還提交人所產生的任何法律費用和非金錢損失。締約國還有義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今後出現類似的侵權行為。
10.	締約國加入《任擇議定書》即已承認委員會有權確定是否存在違反《公約》的情況，而且締約國也已根據《公約》第二條規定承諾確保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享有《公約》承認的權利，並承諾如違約行為經確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強制執行的補救。鑒此，委員會希望締約國在180天內提供資料，說明採取措施落實委員會《意見》的情況。此外，還請締約國公佈本意見，將其譯成締約國的官方語文並廣為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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